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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何建中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92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b0021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光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3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419980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

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V8K6UE）

主旨：全國首屆「EDit 2025臺灣國際教育創新博覽會開幕典禮

暨IASE教育影響力獎頒獎典禮」，活動邀請國內外眾多單

位，全程免費參觀，適逢連假期間，建請學校鼓勵師生及

家長踴躍參加，敬請公布於學校網站或臉書等平台周知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NO.1技職6.0－New Top World世界頂尖人才－新

北市技職教育政策白皮書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由雜學校主辦，為臺灣首場國家級教育專業展

會，藉此機會展現本市AI 科技應用及「為幸福而教」的創

新教育成果。

三、本市榮獲本屆IASE教育影響力獎政府計畫影響力組首獎

（新北市「技。續。未來」技職VSR永續計畫）及楷模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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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職探無界：打造平權共學的未來導航系統），獲邀參

展，展現本市幸福教育影響力，請學校鼓勵師生踴躍參

加。

四、博覽會基本資訊：

(一)時間：114年10月23日（星期四）至10月26日（星期

日），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。

(二)地點：桃園會展中心（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一段99

號）。

(三)交通方式：高鐵桃園站轉乘機場捷運（A18至A19）。

五、本次邀請參展科室及學校主題如下：

(一)教資科－新北校園通APP、及親師生平台AI客服、AI拍貼

機。

(二)泰山高中－ AI基地創新體驗。

(三)清水高中－永續創客。

(四)樟樹實中－人工智慧安全校園。

(五)永平高中－IN在地、ON全球、GO倡議行動。

(六)鶯歌工商－一瓶一蓋，轉動永續的璀璨未來。

(七)福和國中－自主學習 × 素養教學 × AI應用。

(八)八里國中－自然共學 × 生態校園。

(九)成福國小－創客手做藝視界。

六、檢附「EDit 2025臺灣國際教育創新博覽會」展覽亮點及典

禮流程暨國際教育高峰論壇活動報名海報（附件1與2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(均含附件)

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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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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